
 桃園光影文化館放映廳場地設施使用檢查表 
2020/11 製 

檢 查 日 期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 

活 動 名 稱  

使 用 期 間 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
借用 

器材 

設備 

  
□無         
□借用清單： 

控制室 
□借用館內無線麥克風     /6 支 □借用館內 MINI 麥克風     /2 支 

□麥克風立架     /4 支     □麥克風桌上架     /1 支 

□其他： 

 

檢 查 情 形 

一、場地加用項目 

    □無。 

 
□場地  

月  日   時  分至    時  分 共計____天____時 
 

二、場地回復情形 

□回復完成。 
□未完成： 

三、器材歸還情形 

    □如數歸還。 

    □未完成： 

四、場地使用異動項目： 

 

檢查人簽名  

使

用

單 

位 

單位名稱： 

檢 查 人： 

備       註 
場地使用回復情形（場地是否回復正常、設備設施是否未有損壞）應於

使用完畢，經本中心人員及借用單位雙方簽名確認檢查結果無誤。 

 


